

附件1
工作业绩和成果对照表（正高级工程师）
	序号
	标准条件
	对照填报

类别
	符合条件的

业绩成果名称
	业绩成果批复/颁发机构

	1
	获得第一位次发明专利1项，同时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5位）获得其他类型国家专利1项以上,并在实践中推广应用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5位）获得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2项以上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5位）获得1项以上实现产业化的专利，关联的产品经备案认定为专利密集型产品。
	专利
	
	

	2
	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二等奖以上奖励1项或省部级科学技术三等奖2项（须具有奖励证书）。
	获奖/表彰
	
	

	3
	市以下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，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5位）参与省级以上课题研究或组织（主持）市级课题研究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5位）研究开发新工艺、新产品、新技术等成果达到省级以上先进水平并经省级以上有关部门鉴定（验收、评估等）。
	课题/项目
	
	

	4
	省以上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，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5位）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或组织（主持）省级课题研究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5位）研究开发新工艺、新产品、新技术等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并经国家有关部门鉴定（验收、评估等）。
	课题/项目
	
	

	5
	市以下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，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。省以上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，获得国家级表彰。
	获奖/表彰
	
	

	6
	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8位）承担制定国际标准1项以上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6位）承担制定国家标准、国家计量技术规范、食品补充检验（快速检测）方法1项以上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6位）承担制定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、部门计量技术规范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2项以上，并公布实施。
	其它
	
	

	7
	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5位）在中文核心期刊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4位）在国家级质量专业类期刊上发表高水平技术论文2篇以上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6位）公开出版本人撰写的质量专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编著、著作1部以上（本人撰写部分不少于60000字）。
	论文/著作
	
	

	备注：请申报人员认真对照《山东省质量专业技术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》（鲁市监人规字〔2024〕8号）填写此表，须至少符合2项。

	申报人签字：
	
	审核人签字：
	
	工作单位盖章：
	


工作业绩和成果对照表（高级工程师）
	序号
	标准条件
	对照填报类别
	符合条件的业绩成果名称
	业绩成果批复/颁发机构

	1
	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6位）获得1项以上国家专利并在实践中推广应用；或作为完成人，获得1项以上实现产业化的专利，关联的产品经备案认定为专利密集型产品。
	专利
	
	

	2
	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三等奖以上奖励1项（须具有奖励证书）。
	获奖/表彰
	
	

	3
	县（市、区）以下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，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6位）参与完成市级以上课题研究或主持完成县级课题研究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6位）参与研究开发新工艺、新产品、新技术等成果达到市级以上先进水平并经市级以上有关部门鉴定（验收、评估等）。
	课题/项目
	
	

	4
	市以上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，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6位）参与省级以上课题研究或组织（主持）市级课题研究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6位）参与研究开发新工艺、新产品、新技术等成果达到省级以上先进水平并经省级以上有关部门鉴定（验收、评估等）。
	课题/项目
	
	

	5
	县（市、区）以下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，获得县级以上党委政府表彰。市以下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，获得市级以上党委政府或者省级以上工作部门表彰。省以上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，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。
	获奖/表彰
	
	

	6
	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10位）承担制定国际标准1项以上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8位）承担制定国家标准、国家计量技术规范、食品补充检验（快速检测）方法1项以上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8位）承担制定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、部门计量技术规范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2项以上，并公布实施。
	其它
	
	

	7
	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5位）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质量专业类技术论文2篇以上，其中至少1篇独立完成（或第一作者）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6位）在中文核心期刊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5位）在国家级质量专业类期刊上发表高水平技术论文2篇以上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8位）参与出版本人撰写的质量专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编著、著作（本人撰写部分不少于30000字）。
	论文/著作
	
	

	备注：请申报人员认真对照《山东省质量专业技术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》（鲁市监人规字〔2024〕8号）填写此表，须至少符合2项。

	申报人签字：
	
	审核人签字：
	
	工作单位盖章：
	


工作业绩和成果对照表
（破格申报质量专业正高级工程师）
	序号
	标准条件
	对照填报类别
	符合条件的业绩成果名称
	业绩成果批复/颁发机构

	1
	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3位）承担国家级质量专业项目（或研究课题），并已经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同行专家鉴定（验收、评估等），其成果具有国内先进水平。
	课题/项目
	
	

	2
	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国家科学技术奖（须具有奖励证书）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3位）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奖励2项以上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2位）获得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2项以上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2位）获得1项以上实现产业化的专利，关联的产品经备案认定为专利密集型产品。
	获奖/表彰
	
	

	3
	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2位）在中文核心期刊或国家级质量专业类期刊上发表高水平技术论文3篇以上（至少2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）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3位）公开出版本人撰写的质量专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编著、著作1部以上（本人撰写部分不少于100000字）。
	论文/著作
	
	

	4
	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5位）承担制定国际标准1项以上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3位）承担制定国家标准、国家计量技术规范、食品补充检验（快速检测）方法1项以上。
	其它
	
	

	备注：请申报人员认真对照《山东省质量专业技术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》（鲁市监人规字〔2024〕8号）填写此表，须至少符合2项（同一获奖项目、获奖论文或著作按一项计算）。

	申报人签字：
	
	审核人签字：
	
	工作单位盖章：
	


工作业绩和成果对照表
（破格申报质量专业高级工程师）
	序号
	标准条件
	对照填报类别
	符合条件的业绩成果名称
	业绩成果批复/颁发机构

	1
	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3位）承担省级以上质量专业项目（或研究课题），并已经省级以上业务主管部门组织同行专家鉴定（验收、评估等），其成果具有省内先进水平以上，或者已经省级以上业务主管部门组织同行专家鉴定（验收、评估等）在管理、应用技术推广（包括专利成果推广应用）中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，或其科研成果在全省或设区的市范围内推广。
	课题/项目
	
	

	2
	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5位）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二等奖以上奖励1项或省部级科学技术三等奖2项以上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3位）获得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2项以上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3位）获得1项以上实现产业化的专利，关联的产品经备案认定为专利密集型产品。
	获奖/表彰/专利
	
	

	3
	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3位）在中文核心期刊或国家级质量专业类期刊上发表高水平技术论文2篇以上（至少1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）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5位）公开出版本人撰写的质量专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编著、著作1部以上（本人撰写部分不少于60000字）。
	论文/著作
	
	

	4
	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6位）承担制定国际标准1项以上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5位）承担制定国家标准、国家计量技术规范、食品补充检验（快速检测）方法1项以上。
	其它
	
	

	备注：请申报人员认真对照《山东省质量专业技术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》（鲁市监人规字〔2024〕8号）填写此表，须至少符合2项（同一获奖项目、获奖论文或著作按一项计算）。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的，须至少符合1项。

	申报人签字：
	
	审核人签字：
	
	工作单位盖章：
	




